
 

 
 

附件 4： 

汉江师范学院退役大学生士兵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方案 

根据湖北省相关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 2023 年普通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职业

适应性综合考查，特制订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退役大学生士兵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工作（以下简称综合考查）在学校专升本工

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由教务处具体组织实施。考查工作严格按照学校专升本考

试统一要求执行。学校专升本工作监督小组,负责对综合考查工作进行全程检查与监

督。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考查工作实行阳光操作，坚持标准，严格选拔，程序公开，接

受广大考生和社会监督。 

2.坚持综合评价。对考生思想政治、军事素养、人文常识、个人能力等进行全面

考查，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三、考查目标 

1.通过应试人员对政治、军事、人文等公共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考查应

试人员是否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较强的综合国防素质和丰富的人文知识，并具备运

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2.通过写作水平考查应试人员观察能力、逻辑思维、创新意识、表达能力和语言

文字基本功。 

四、考查对象 

退役大学生士兵。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服役期间没有受到部队相关

处分；在湖北省应征入伍；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生及在校生（含高校新

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完成高职学业。 

五、考查形式 

闭卷笔试，120 分钟，总分 100 分，其中选择题 60 分，写作 40 分。选择题为公

共基础知识，主要包含政治理论、军事知识和人文常识三方面。写作文体为议论文。 



 

 
 

六、考查安排 

1.考查日期为 2023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17:00。具体考场安排见准考证。 

2.考生于 4 月 29 日-5月 7 日登陆我校专升本工作网站，进入“专升本信息服务

平台”，自行打印准考证，5 月 7 日持准考证和个人二代身份证参加考试，两证缺一

不可。 

3.考生应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在考试中有违纪和舞弊行为的，参照国家教

育考试相关法律法规和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七、成绩发布 

考试成绩于 5 月中旬在我校专升本网站上发布，考生凭身份证号查询成绩。如对

成绩有疑问，须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我校提出成绩复查申请，我校按照相关程

序复查后反馈结果。 

八、录取工作 

1.录取。根据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数,按综合考查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2.补录。第一轮录取结束后，如我校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已完成，不参加补录。

如计划未完成，接受补录报名。第一轮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补录报名。补录时，

我校对报名补录考生进行闭卷笔试考查，按考查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考查内容、

分值与第一轮考查一致。 


